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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燃气热力管理办公室（430015）董宏理  白英姬

对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监管工作重点的思考

目前，全国许多城市都成立了燃气行政管理机

构(以下简称燃气管理部门)，代表政府行使燃气行业

监管职能，这对加强燃气行业管理、规范供气单位的

经营行为、打击违法经营活动、保障燃气使用者的安

全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为什么当前瓶装液化

石油气（以下简称瓶装气）用户，特别是小型餐饮用

户中的燃气事故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瓶装气供气单

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是否履行到位？燃气管

理部门对瓶装液化气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管工作是否到

位？这是我们面对近期多次发生的瓶装气用户群死群

伤事故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本文在分析武汉市瓶装气供气安全管理现状的基

础上，解读国家法规赋予政府各监管部门的职责，提

出燃气管理部门在瓶装气安全监管上的工作重点。

1      问题的提出

前段时间在探讨如何做好瓶装气安全管理工作时

发现，目前，不仅武汉市，其他很多城市燃气管理部

门在瓶装气安全管理上往往把工作重点放在对液化石

油气储配站的监管上，而对气瓶在储配站充装后的管

理、供气过程的安全控制、用户用气场所的安全指导

和检查等方面重视不够或者管理的触角还没有延伸到

这些地方。由于管理的缺位导致瓶装气供气单位的安

全管理制度没有落实，瓶装气用气场所及用气设施存

在的安全隐患得不到及时发现和消除。

因此，进一步学习解读燃气管理法规赋予政府监

管部门对瓶装气供应安全监督管理的职能，理清燃气

管理部门、消防部门、质监部门在瓶装气安全监管工

作上应尽的职责，对于加强瓶装气安全管理，消除管

理真空地带，实现瓶装气供应链各环节的全面安全监

管是进一步降低瓶装气安全事故的有效手段。同时，

理清燃气管理部门在瓶装气安全监管上应尽的职责，

可避免由于多头管理造成供气单位无所适从的局面。

2      各政府监管部门在瓶装气安全监管上的职

责解读

瓶装气的供应链指：在液化石油气储配站灌装

的气瓶，通过车辆运输至分布在城市中的供应站，再

配送至各类瓶装气用户端。供气单位的安全管理责任

范围涉及到整个供应链的各个方面，包括场站（储配

站、供应站）、配送（从储配站送至供应站和从供应

站送至用户）以及用户用气安全等。各政府监管部门

也要围绕瓶装气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依法依规对供气

单位的行为进行监管，不能留下监管死角。

2.1  对储配站的安全监管

国家《消防法》规定，储配站、供应站应当设置

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位置，并符合防火防爆要求。

消防部门应该对储配站建站时的防火间距和防火防爆

设施进行审查，并在运行过程中检查是否落实防火防

爆制度。

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液化石油气瓶充装站

安全技术条件》（GB17267）中，对储配站的基本条

件，如人员、场地、房屋、设备及管道设施等条件以

及安全管理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该标准监管的实施

主体是质监部门。质监部门应定期对储配站进行监察

和检验。国家《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气瓶充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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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经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许可，方

可从事充装活动。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的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1）符合燃气发展规划要

求；（2）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和燃气设施；

（3）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健

全的经营方案；（4）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经专业培训考核

合格。符合以上规定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燃

气管理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该法规可解读为燃

气管理部门应核查供气单位经营资格，对供气单位是

否保证供气服务质量，是否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保障

供气安全方面进行监管。

2.2  对瓶装供应站的安全监管

瓶装供应站的供应安全，包含供应站本身的安全

和向用户送气的安全。根据《消防法》和《城镇燃气

管理条例》的规定，供应站安全的监管职能应在消防

部门和燃气管理部门。消防部门监管的内容是防火防

爆。防火防爆的监管既包括供应站的设置是否符合防

火防爆要求，又包括防火防爆制度是否落实。燃气管

理部门要监管供气单位是否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

和健全的经营方案”，包括设施建设、运行管理、检

查检测、维护保养、抢险抢修、宣传培训、用户服务

等方面的内容。

2.3  对送气环节的安全监管

气瓶从储配站到用户有两个送气环节。一个环节

是气瓶从储配站装车送到供应站，大多采用机动车辆

运送气瓶。机动车辆运送瓶装气必须取得交通运输管

理部门核发的危险品道路运输许可证，这种车辆运输

安全的管理，按照有关法规规定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的职责。另一个环节是气瓶由供应站送至用户，供气

单位多数采用电动车或自行车运送。供气单位应制定

和落实配送安全制度，应由燃气管理部门负责。

2.4  对用户用气安全的监管

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

应当指导用户安全用气、节约用气，并对燃气设施定

期进行安全检查”。而实际上，瓶装气供气单位在这

方面的义务落实得较差。督促和检查瓶装气供气单位

是否建立和落实了用气指导和安全检查的责任是燃气

管理部门的职责。按照国家《消防法》的规定，“燃

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必须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

定”，消防部门也负有对用气场所的安全监管职责。

3      燃气管理部门在瓶装气安全监管上的工作

重点

燃气管理部门对瓶装气安全监管工作内容主要是

气瓶从储配站出站环节、供应站经营环节和用户用气

环节等三大部分，其中后两部分是燃气管理部门工作

的重点。储配站安全管理的主要职责不在燃气管理部

门。当然，燃气管理部门作为行业管理部门，站在行

业管理的高度，对瓶装气储配站的设置、投用、直至

用户的使用整个过程的安全和服务都应该监管，如储

配站对超期钢瓶的灌装、贮罐超期未检、运气车辆不

符合要求等都应该督促供气单位整改，并转至质监部

门和交通运管部门查处。但在燃气管理部门管理能力

和管理力量有限、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不高的情况下，

应将没有明确为其他管理部门职责的“空挡”部分纳

入平时监管工作的重要内容。

燃气管理部门应该围绕着《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中瓶装气供气单位经营许可证核发条件内容范围进

行监管。核发经营许可证时，在储配站的设施取得规

划、质监、消防部门许可的基础上，应核查瓶装气供

气单位是否“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完善的安全管理制

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和“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经专业培训

考核合格”。这里所指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完善的安

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

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不仅针对的是储配站，更

重要的是要核查供气单位在气瓶灌装后的供气安全管

理上是否符合以上条件。

在储配站的供气管理上主要监督检查内容是：

出站气瓶中的燃气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出站销售的台

账是否清晰、完整（包括检查是否向无证供应站供

气）；出站时的供气服务是否符合《城镇燃气管理条

例》中对经营企业的有关要求。

供应站是燃气经营许可证发放条件中所指的主要

经营场所，对供应站的监管内容：首先是经营场所的

安全检查制度的建立和落实。经营场所的安全检查制

度中应包括气瓶的存放、气瓶漏气的检查、报警设施

董宏理等·对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监管工作重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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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好的检查、瓶库的通风、事故应急处置及演练等内

容。其次是供气安全和服务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实。

供气安全管理制度中有几项管理环节容易被忽视，一

是不少供气单位只重视员工上岗前的培训，忽视对员

工的日常培训教育，也疏于考核员工是否掌握了相关

知识；二是很多小型供气单位不重视气瓶的进出台账

管理，供应站往往只记录进了多少瓶气，卖了多少瓶

气，而气瓶卖给了谁则无记录；三是对用户安全用气

的指导和用气设施安全检查不够重视。以上容易被忽

视的薄弱环节正是燃气管理部门所要监管的内容。

瓶装气供气与管道天然气供气相比在安全管理上

要求更高。一方面由于气瓶内压力高爆炸危险性大，

同时液化石油气泄漏以后容易聚集不易扩散，因而对

用气场所和用气设施安全管理的要求更严；另一方面

瓶装气供气实行市场化，难以像管道气那样实行供气

区域统一供气管理，同时也由于用气点分散，小型餐

饮用户（这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高）的比例较高，因

而管理难度大。所以，对瓶装气用户的用气安全指导

和用气设施的安全检查就显得尤为重要。瓶装气供气

单位不能只顾卖气，追求利润，还要履行其应尽的安

全管理责任和义务。这就要求瓶装气供气单位配备专

门的安检人员或者对送气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对用气

场所的安全用气条件和用气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并对

用户进行安全用气知识宣传。

供气单位固然是安全供气的责任主体，但各政府

监管部门的监管也不可缺位。从对2011年11月西安肉

夹馍店燃气泄漏爆炸事故，2012年11月山西寿阳火锅

店燃气泄漏爆炸事故，2014年9月厦门家乡瓦罐煨汤

馆燃气泄漏爆炸事故的处理结果来看，受到刑事责任

追究和行政处分的除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外，还有燃

气管理、消防等政府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因此，燃气管理部门应依法依规认真履行职责，

从瓶装气供应链的全面安全监管的角度，重点加强对

薄弱环节、“空挡”环节的监管，避免同其他政府管

理部门进行重复监管，督促瓶装气供气单位落实供气

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消除瓶装气供应链中各个环

节的安全隐患，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这应该是燃气

管理部门当前工作的重点。

2016年3月25日,潍坊港华义工队前往潍城区军

埠口镇白浪河环库林带,开展“相约港华林”的植

树公益活动，亲手将近300株樱花树栽种在白浪河

水库周围，以实际行动践行公益行动,为白浪河水

库库区添植一片新绿，为打造生态森林潍坊贡献一

份力量。

活动当天，万思春总经理亲临现场，为潍坊港

华林揭牌，并与50多名义工一同种植近300株樱

花树。

“港华林”系由港华集团于2011年发布的《港

华绿色宣言》中确立的品牌活动，自该概念创建以

来，在全国范围内种植“港华林”已成为集团传

其它消息

潍坊再植“港华林”，300株樱花落户白浪河水库

统,潍坊港华已经于2015年在滨海区的潍坊创业大

学种下首片“港华林”，今天又有机会在潍坊的白浪

河水库周边再次种植港华林，希望“港华林”郁

郁葱葱的绿色为一方环境的改善贡献一份力量。

作为洁净能源供应商，潍坊港华一直跟随

港华集团的脚步，致力保护及改善环境，积极推

动可持续发展，并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及高效

率的清洁能源服务。同时，亦倡导员工及家属、

客户、社会公众等从身边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

起，积极参与植树等绿色公益行动，保护环境，

为建设更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力量!

（潍坊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王洪霞）


